
 

桃園市原住民族事務幹部組織發展要點第七點、第八

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區族群領袖、區總族

群領袖及市族群領袖

（以下簡稱各原住民

族族群領袖）設置人

數如下： 

(一)區族群領袖：依

附表二。 

(二)區總族群領袖：

各區設置區總族

群領袖一人。 

(三)市族群領袖：設

置市總族群領袖

一人、市副總族

群領袖七人。 

原住民族族群領袖均

為無給職。但得由本

局依附表一規定發給

工作協助費。 

七、區族群領袖、區總族

群領袖及市族群領袖

（以下簡稱各原住民

族族群領袖）設置人

數如下： 

(一)區族群領袖：依

附表二。 

(二)區總族群領袖：

各區設置區總族

群領袖一人。 

(三)市族群領袖：設

置市總族群領袖

一人、市副總族

群領袖六人。  

各原住民族族群領袖

稱呼，尊重各族意願

於當選後各別訂定。 

 

 

ㄧ、第一項第三

款，增加市副

總族群領袖人

數至七人，爰

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 

二、刪除第七點第

二項，另將第

八點第二項原

住民族族群領

袖係無給職及

工作協助費發

給之規定移到

第二項下。 

八、 各原住民族族群領

袖推選方式如下： 

(一) 區族群領袖及   

區 總 族 群 領

袖： 

1、 各區推選

區族群領

袖，任期三

年，連推選

（派）得連

任，並互推

選擔任區

總族群領

袖，其推選

（派）方

式，由區公

八、 各原住民族族群領

袖推選方式如下： 

(一) 區族群領袖及  

區總族群領

袖： 

1、 各區推選

區族群領

袖，任期三

年，連推選

（派）得連

任，並互推

選一人擔

任區總族

群領袖，其

推選（派）

方式，由區

一、 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及

第二款第一

目，因第七

點已說明族

群 領 袖 人

數，爰刪除

人數註記。 

二、 市副總族群

領袖山地原

住 民 族 名

額，依據本

市平原及山

原人口比例

(約為四比

三)，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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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所協同該

轄區之區

族 群 領

袖、區總族

群領袖及

協進會訂

定。 

2、 前目當選

名冊應送

本局備查。 

(二) 市族群領袖： 

1、 由都市地

區區族群

領袖、區總

族群領袖

互推選出

市總族群

領袖、市副

總族群領

袖，任期三

年，連選得

連任，其推

選方式由

本局另定

之。 

2、 市副總族

群領袖應

有山地原

住民族籍

當選名額

三人。 

公所協同

該轄區之

區族群領

袖、區總族

群領袖及

協進會偕

同訂定。 

2、 第一目當

選名冊應

送本局備

查。 

(二) 市族群領袖： 

1. 由都市地

區區族群

領袖、區總

族群領袖

互推選出

市總族群

領 袖 一

人、市副總

族群領袖

六人，任期

三年，連選

得連任，其

推選方式

由本局另

定之。 

2. 市副總族

群領袖應

有山地原

住民族籍

當選名額

二人。 

原住民族族群領袖

均為無給職。但得

由本局依附表一規

第二款第二

目規定，增

加至三人。 

三、 因本點係有

關推選方式

之規定，爰

刪除第二項

有關無給職

及工作協助

費發給之內

容，移至第

七 點 第 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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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給工作協助

費。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 

      本局年度相關預算 

      支應。 

 ㄧ、本點新增。 

二、新增本要點所

需經費來源。 

 

 


